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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車業者申請使用本署權管海岸土地處理方式 

核准經營路線及範圍 處理方式 

均未劃入國家公園、國

家風景區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劃設管理區域範

圍(下稱本署權管範圍)

之未登記海岸土地 

一、 依本署權管未登記海岸土地提供業者經營

沙灘車活動作業方式(下稱作業方式)審辦

放租事宜。 

二、 經審核得予放租，由放租機關先於國有非公

用海岸土地(觀光事業【經營沙灘車活動】)

租賃契約書(下稱租賃契約書，格式詳作業

方式附件 3，下同) 辦理增刪事宜(詳租賃契

約書黃底色塊填載方式補充說明)，再通知

業者訂約。 

部分為本署權管範圍之

未登記海岸土地，部分

為作業方式五、(二)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

管理區域範圍之未登記

海岸土地 

一、 本署權管範圍之未登記海岸土地部分，依前

述處理方式辦理。 

二、 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管理區域範圍

部分，應請業者向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 

均為本署經管國有非公

用海岸土地 

一、 依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辦法(下稱海放

辦法)、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放租作業程序

(下稱海放程序)規定審辦放租事宜。並以作

業方式附件 4-1 海岸土地放租意見表格式

函請觀光事業主管機關查填意見表。 

二、 經審核得予放租，由放租機關先於租賃契約

書辦理增刪事宜(詳租賃契約書黃底色塊填

載方式補充說明)，再通知業者訂約。 

部分為本署權管未登記

海岸土地；部分為本署

經管國有非公用海岸土

地  

一、 本署權管未登記海岸土地部分依作業方式

審辦放租事宜。 

二、 本署經管國有非公用海岸土地部分，依海放

辦法、海放程序規定審辦放租事宜(同前項

一)。 

三、 經審核得予放租，由放租機關先於租賃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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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經營路線及範圍 處理方式 

書辦理增刪事宜(詳租賃契約書黃底色塊填

載方式補充說明)，再通知業者訂約。 

 


